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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1）主要部门职能

1、负责国家和有关林业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2、组织制定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全市林业及其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国土绿化、果品生产和林业产业发展等工作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负责林业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立项申报和审批，并指导监督实施。

3、组织指导全市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工程项目建设。

4、组织指导全市林业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动态监测及管理等工作。

5、负责全市陆生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负责野生动物运输、经营加工、利用的执法检查。

6、负责组织协调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监督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案件。

7、指导全市林业产业结构调整。负责全市果品质量生产环节的安全监测。

8、负责全市林业科技、教育、宣传、培训、技术推广等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为财政全额拨款一级预算单位，下属6个二级预算单位，分别为：石家庄市鹿泉区林果技术站、石家庄市鹿泉区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石家庄市鹿泉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石家庄市鹿泉区城关林业工作站、石家庄市鹿泉区苗圃场、石家庄市鹿泉区郄庄林场。

第二部分 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报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1

二、收入决算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2

三、支出决算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3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4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5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经济分类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6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7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8

九、“三公”经费等相关信息统计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09

十、政府采购情况表

见附件: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公开）10

第三部分 石家庄市鹿泉区林业局2017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上年结转和结余1084.85万元，本年收入21256.86万元，本年支出21512.8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828.9万元。2016年度上年结转和结余892.32万元，本年收入14942.29万元，本年支出14486.64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1347.97万元。同比2016年收入增加6314.57万元，同比2016年支出增加7026.17万元。2017年比2016年收入和支出增加原因为，人工造林绿化工作任务加大，补偿费用、租地费用、规划监测等费用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21256.86万元,财政拨款收入21170.37万元，其它收入86.48万元。

2016收入14942.29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4687.59，其它收入254.7万元。2017年比2016年增加收入6314.5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比2016年增加6482.78万元，其他收入比2016年减少168.22万元。2017年收入增加原因为，绿化工作任务加大，补偿费用、租地费用、规划监测等费用增加。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21512.8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53.52万元；项目支出20759.28万元。

2016年支出14486.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29.92万元；项目支出13956.71万元。2017年比2016年增加支出7026.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比2016年增加223.6万元、项目支出比2016年增加6802.57万元。基本支出增加原因为消防队成立后人员经费列入基本，致基本支出增加；项目支出增加原因为，绿化工作任务加大，补偿费用、租地费用、规划监测等费用增加。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21170.3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103.02万元，政府性基金67.36万元；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21444.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21378.66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65.66万元。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14687.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687.59万元，政府性基金0万元；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4231.9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14231.94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0万元。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数与调整预算数持平，本部门财政拨款收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2017年同比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增加6482.78万元，同比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增加6756.73万元，增加原因为项目增加，绿化工作任务加大，补偿费用、租地费用、规划监测等费用增加。

2017年决算与2016年决算相比：上年结转1084.85万元，本年收入21256.86万元，本年支出21512.8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53.52万元，林业项目支出20759.28万元，年末结转828.90万元。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14687.59万元，财政拨款支出14486.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29.92万元，林业项目支出13956.72万元，财政拨款结转1347.97万元。同比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增加6569.27万元，同比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增加7026.17万元。2017年比2016年收入和支出增加原因为，绿化工作任务加大，补偿费用、租地费用、规划监测等费用增加。

五、“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预算支出与2017年支出相比：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8.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维护运行费8.1万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0人次；公务接待费0万元，0人次。2017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8.1万元，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决算支出持平，无增减。

2017年支出与2016年支出相比：2017年“三公”经费支出8.1万元（公务用车维护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0万元，0人次；公务接待费0万元，0人次。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10.68万元，减少2.57万元，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决算支出持平，无增减。

主要原因：公务用车4辆，其中一辆故障长时间未能使用，故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较2016年有所减少。

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 造林绿化

1、全年太行山绿化造林完成1.9万亩。全区共栽植核桃、苹果、桃等各类果树2.1万亩，占全年目标任务1.9万亩的111%，超额完成0.2万亩。
2、封山育林工程。太行山生态绿化封山育林工程2万亩。按照封山育林管理条例要求，实施人工辅助造林、建设机构围栏、生物围栏、设立大型宣传碑牌、建设护林房，严格做到了封山育林“四有四无”封育标准，高标准完成封育任务，受到石市领导高度赞扬。
3、山前大道两侧500米绿化工程  该工程涉及上寨乡、铜冶镇、上庄镇、获鹿镇、白鹿泉乡、石井乡、宜安镇七个乡镇，在沿山前大道两侧500米范围栽植杨树，在2017年内已全部完成。

4、主干道两侧绿化带花草组合工程该工程涉及李村、大河、获鹿、铜冶、上寨五个乡镇，种植花草组合54万平米，在2017年内已全部完成。
5、莲花山景观绿化美化工程规划面积750余亩，总投资1700万元，在2017年内已全部完成栽植任务。

6、环抱路岸下段山场绿化美化工程规划山场面积260亩，栽植10余种景观树种3万多株，于2017年春季开工实施，雨季全部完成栽植。由于采用了育林板等新技术，浇水充足，成活率明显提高。

二.森林防火

1、抓宣传教育。在2017年森林防火工作中，印发明白纸3万份；设立检查站17处。以“三早”为保障，即：早安排、早动手、早准备。实现了全年森林防火零火情。
2、抓队伍建设。组建了50人的森林消防大队，在石家庄市组织的“以水灭火”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确保 “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3、抓责任落实。采取严密措施，以“四个强化”为抓手，即：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宣传教育、强化火源管理、强化队伍建设，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区与乡、乡与村、村与户、村与山场开发商（承包户）、村民及智障人员监护人层层签订责任状，全区共签订责任状2.6万余份；。
4、狠抓管控。在打击非法野外用火为主的专项行动中共出动警力156人次，出动执法人员468人次。制止野外吸烟32人次，批评教育11人次。

5、抓应急处置。制定了《鹿泉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和11个乡镇、区的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准备充足的防火扑救物资。投资200万元在郄庄林场东西两侧开设防火隔离带5万平方米，有效保证了重点林区的安全。
6、抓案件查处。全年共出动车辆242台次，出动执法人员743人次，受理报警50起，其中不予立案36起，林业行政案件立案11起，当地派出所受理2起，林业行政案件立案率达到100%，无大案发生。行政罚款2.72万元；责令补种林木4564株。
三、果品生产

1、狠抓果品标准化生产。全区共推广无公害果品生产技术面积6.5万亩，建立无公害标准化示范园10个。。
2、狠抓林果技术培训推广。狠抓林果技术培训推广。上半年共举办培训班26期，培训果农3500余人次，印发苹果、葡萄、核桃、枣、石榴等多个树种的生产资料及科技明白纸4000份。
3、狠抓现代果品产业发展工作。充分发挥我市紧邻省会的区位优势和果树种类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观光采摘，对我区已建立的“紫藤”葡萄、“田仙红”石榴、“上寨”大枣、“谷家”香椿等10个采摘旅游观光园印发宣传资料，提高采摘园的生产管理水平，2017年又有2个（齐氏庄园和鹿泉区田语生态观光园）果园被评为省级果品观光采摘园，颁发了牌匾，使我区省级果品观光采摘园的数量达到了8个。

四、森林病虫害防治

1、密切监测调查，及时发布预报。结合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实际，林业有害生物监测工作继续采取定点监测、随机踏查、定期普查和群众举报相结合的方式，编发病虫情简报4期，600余份;预测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2.36万亩，实际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2.0823万亩，整体测报准确率达86.7%。

2、严格检疫检查，防范疫情传播。全年检疫检查苗木面积5142亩，550余万株，产地检疫率100％。

3、专群结合，科学防治：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20823万亩，防治面积20823万亩，防治率100%，无公害防治率达84%以上。

4、利用各种媒介，营造舆论氛围。全年发放宣传资料900余份，发布信息6期，解答群众来电、来访50余次，现场解决15次。

五、行政审批、古树名木保护

1、做好行政审批。共受理行政许可申请15项，发放行政许可证15个。
2、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登记建档古树393棵。
3、加强国家公益林管护。按要求与管护人员签订了管护合同，明确各区域管护人员，在公益林区域设立了明显公益林碑，全年没有发生乱征乱占、私挖滥采、滥砍滥伐现象。
4、做好野生动物管理。共救助野生动物5次。检查出部分果园有非法布网现象，已经捣毁，并向市局上报有关材料。
5、完成国家级公益林重新规划界定工作全区国家级公益林面积12699亩。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17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7.55万元，其中：办公费5.21万元、水费1.43万元、电费3.99万元、邮电费2万元、取暖费4.6万元，物业管理费3.75万元，材料费3.35万元，福利费4.13万元，公车运行费8.1万元、其他交通费11万元。同比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增加8.15万元，降低17.13%。主要原因是本部门实施公车改革，其他交通费增加。其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压缩经费支出，减少开支，厉行节约，均减少。
2、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计划工程采购金额3453.9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工程采购3453.94万元。

2017年实计工程采购金额3299.25万元。期中一般公共预算工程采购3299.25万元。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17年初固定资产661.11万元，2017年末固定资产803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建筑物462.69万元、汽车166.48万元、专用（通用）设备161.76万元、家具用具12.07万元。2017年增加138.89万元（转入森林公安固定资产27.87万元，新成立消防队购置运兵车25.5万元，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体系建设购置设备32.83万元，其它办公设备52.69万元）。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五）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六）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七）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八）基本支出：填列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九）项目支出：填列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各项支出

（十）基本建设支出：填列由本级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所发生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不包括政府性基金、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及各类拼盘自筹资金等。

（十一）其他资本性支出：填列由各级非发展与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备性和应急性储备、土地和无形资产，以及购建基础设施、大型修缮和财政支持企业更新改造所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其他交通费用：填列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出租车费用、公务交通补贴等。

（十四）公务用车购置：填列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十五）其他交通工具购置：填列单位除公务用车外的其他各类交通工具（如船舶、飞机）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十六）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以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